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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0777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达莱        主办券商：太平洋证券 

 

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概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 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江苏恒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江苏恒瑞”） 

交易标的：大丰电子信息产业园金达莱水务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大丰金达莱”）60%

股权 

交易事项：公司拟将持有的大丰金达莱 60%股权转让给江苏恒瑞，交易完成后，

公司不再持有大丰金达莱股权。 

交易价格：人民币 2,728.80 万元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169,620.79万元，

净资产额为 110,697.95 万元；根据万隆（上海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

报字（2018）第 10356 号资产评估报告，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大

丰金达莱的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5,064.06 万元，净资产额评估值为 4,749.04 万元。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及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次

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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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

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 

此项交易不涉及关联董事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此项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五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股权变更备案登记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的情况 

1、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江苏恒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

住所：盐城市大丰区南翔西路 666 号 

注册地址：盐城市大丰区南翔西路 666 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顾德根 

实际控制人：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 

主营业务：土地收购、储备、出让、投资；项目开发；信息咨询服务；日用

品、五金、交电批发零售；基础设施建设；农村土地整理；房屋租赁；水利

设施工程建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 

注册资本：200,000 万 

关联关系：大丰金达莱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江苏恒瑞系持有大丰金达莱 40%

股权的少数股东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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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交易标的名称：大丰金达莱 60%股权 

2、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类资产 

3、交易标的所在地：盐城市大丰区永福路 33 号 

 

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

1、大丰金达莱成立于 2012年 6月 7日，注册资本 4500万元，住所位于盐城

市大丰区永福路 33 号，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、工业用水生产。 

2、股东情况：本次交易完成前，公司持有大丰金达莱 60%股权，江苏恒瑞

持有大丰金达莱 40%股权。 

    3、大丰金达莱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9,684,729.37 元，负债总额

3,231,467.67 元，净资产 46,453,261.70 元，营业收入 6,293,354.21 元，净

利润-1,223,782.08 元。 

 

（二）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

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 

（三）交易标的审计、评估情况 

根据万隆（上海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）出具

的万隆评报字（2018）第 10356 号资产评估报告，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

准日，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方法，大丰金达莱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

民币 4,749.04 万元。 

 

（四）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大丰金达莱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公司不存在为

该子公司提供担保、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的情形，该子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

或其他资源的情形。 

 

四、定价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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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定价以万隆（上海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

础，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成交金额：2,728.80 万元 

支付方式：现金 

支付期限：（1）首笔转让款的支付：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，乙方向甲方支

付 1,091.52 万元；（2）在首付款之日起 6 个月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

让款 1,637.28 万元。 

协议生效条件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（二）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

主要内容为：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协议生效之日。 

2、乙方支付首笔转让款的当日，甲乙双方应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。 

3、双方协商为确保乙方园区污水处理工作的正常运营，甲方承诺在新的第三

方经营团队入驻项目公司前（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最长十二个月），甲方原派驻的

工作人员不退场，待交接后离场，相关工作人员应听从乙方工作安排。 

4、2018 年 7 月 1 日之后目标公司运营费用、经营盈亏均由乙方承担。 

 

六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可优化公司资产和资源配置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，不会对公司财

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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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2019 年 6 月 10 日  


